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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腿咋折的？
学生：打我时摔的
老师：学生给踹的
一审，二审，再审

官司一直打到省高院
最后，检察机关撤诉了

2008 年 9 月 28 日上午，在郑州九
中分校的一次考试中，高二学生小宇
（化名）与老师发生争执。

事后，经过法医鉴定，老师王敏左
髌骨骨折，其损伤程度已构成轻伤。随
后，小宇被警方刑事拘留。

一审、二审，小宇被判定故意伤害
罪，免予刑事处罚。

申诉至省高院，省高院指令郑州中
院再审。郑州市中院撤销之前的二审
和一审判决，发回金水区法院重审。

在重审前，检察机关撤诉了。
“检察机关撤诉了，我儿子是无罪

的，既然无罪，那我儿子被关押的7个
月怎么说？”昨日，小宇的家人表达了
不满。 郑州晚报记者

事件回放
“提前交卷”风波

2008年9月28日，郑州九中分校，提前
交卷的高二学生小宇与监考老师王敏发生
争执，随后，双方出现了肢体接触。

后经法医鉴定，王敏左髌骨骨折，其损
伤程度已构成轻伤。

王敏说：“开考不到 10分钟，他就要交
卷。我告诉他考试结束后才能离场。我和
杨老师拉住他，他突然朝我的左腿踹了一
脚，当时，我就坐到了地上。后来，他又连
续朝我身上踹了两脚。”

小宇说：“两个老师又是打我，又是把
我提起来朝墙上撞，我还哪儿来的力气踢
老师，还把她踢骨折呀？”他说，王敏是在踢
他的时候踢空了，结果摔倒在地骨折了。

2008年10月18日，小宇因故意伤害罪
被金水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官司之旅
检察机关最后撤诉了

2008年10月30日，小宇被逮捕。
2009年 4月 22日，金水区法院作出刑

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小宇犯故意伤害罪，
免予刑事处罚，小宇父母赔偿王敏医疗费
等 1.5 万余元。小宇及其父母上诉至郑州
市中院。

2009年4月24日，小宇被释放。
2009年12月4日，郑州中院驳回上诉，

维持一审原判。
2011年4月1日，河南省高院指令郑州

中院再审，郑州中院 2011 年 8 月 9 日作出
刑事附带民事裁定，撤销郑州中院之前的
二审判决及金水法院的一审判决书，发回
金水区法院重审。

2011年10月21日金水法院受理此案，
在庭审期间，附带民事赔偿的王敏申请撤
回附带民事诉讼。

2012年7月20日，金水区检察院以“事
实、证据有变化”为由，向金水区法院请求
撤回对小宇的起诉。金水区法院作出了

“准许公诉机关的撤诉”。

争议问题
证据有没有问题？

小宇的爸爸张先生对一些证据提出了
质疑。

在证据中，侯校长说，小宇朝王敏老师
的左腿上踢了几脚，王敏往后退了两步。
而王敏本人说，小宇朝她腿上踹了一脚，又
朝她身上踹了两脚。

“到底踹了几脚，两人咋不一样呢？”
张先生说，在2008年10月17日，公安机

关出具的“受理经过”和“到案经过”中都写到
小宇对殴打王敏事实供认不讳，“可是，我们至
今没有看到小宇供认不讳的书面材料，警方的
笔录中也没有，庭审中小宇也始终否认”。

他不理解公安机关为什么会作出这样
的认定？

省人民医院南门有个停车场
没有手续，看车人漫天要价
市民：常年如此，管理部门去哪里了？
4月11日，本报接到读者打来的举报电话，省人民医院南门西侧有个停车场，没有任何手续就乱收费，而且收费

价格非常高，一次就要10元。让人感到不解的是，这个非法停车场存在了很长时间，市民反映的也不少，可管理部门
一直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来解决问题。 郑州晚报见习记者 王译博 实习生 张淑颖 文/图

11 日下午 3 点，记者根据市民马先生提
供的情况，来到了省人民医院南门。

医院南门西侧的人行道上已经满满当
当地挤了十几辆车，旁边的非机动车道上
并排横放着两把椅子，两个戴口罩的中年
女子正在指挥停在人行道上的车倒车。

记者在这个停车场没找到停管中心制作
的停车标志牌。两名女子没穿制服，只是在
车辆停放时收钱，没给任何票据。

“这儿停车多少钱啊？”记者上前询问。
两名女子十分警觉地上下打量着记者，

没有回答。
记者再三追问，一名女子遮遮掩掩地

回答说：“俺这儿都不让停，这儿是停电动
车的。”

“这不是停了汽车吗？”
“他找不到位儿非停这儿。”
“给多少钱能停啊？”
女子看了记者一眼，又埋下头说：“给个

三两块吧。”
马先生说，这个黑停车场开了很久很久

了，停一次车收 10 块钱，从来没给过票据。
在这里停过车的都知道。

他说，不少人反映过，但是一直没结果。
不知道管理部门都干啥去了。

记者从郑州市停管中心了解到，这里并
没有规划任何停车场。

既然大家都知道它是非法的，相关单位
为啥没有查处呢？

为了打击非法停车场，维护
大家的停车权益，请大家积极举
报身边的问题停车场。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96678，
举报邮箱是 67659999@163.
com。

地点 陈寨花卉市场观赏鱼区东侧 外来的车收钱，商户的车不收钱

11日下午4点半，记者来到国基路北侧的
陈寨花卉市场观赏鱼区。

市场东侧的通道口被5个路障拦着，旁边
坐着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

见有车驶入，该男子赶快起身移开路障。
有些车驶入时，他会伸手拦住收钱。有些

车驶入时，男子看了一眼就挥挥手放行了。
在这个停车场没有找到停管中心监制的

标志牌。
在此停车的蔡先生说，他是花卉市场观赏

鱼区的商户，经常在这儿停车，这一片都是市
场的地，收费的人也是这市场的。

这里停车只对外来车辆收钱，对商户不收钱。
记者拨打市场的电话询问情况，对方说，

东边不是市场的地，已经承包出去了，具体情
况不清楚，无法回答。

记者在郑州市停车管理中心查到，这里并
没有规划任何停车场，属于非法停车场。

地点3 京广路长江路交叉口仁恒上元小区停车场 停车标志牌不规范，收费标准高于政府规定

市民反映，京广路长江路交叉口的仁恒
上元小区私自办停车场。

14日下午5点半，记者来到京广路长江路
交叉口西南角的仁恒上元小区。

小区门口近 200米的人行道上画有 90多
个车位，两端设有收费岗亭，岗亭旁竖立着

“收费停车场”的标牌，但是，与正规的停车标
志牌不同，该标牌上虽写有收费标准，但没有
监督电话和“郑州市物价检查所监制”的相关

字样。
这里已经停了60多辆车。
停车在此的叶先生说，他在这儿包月停

车，一个车位每月100元钱。
一位姓张的女士自称是停车场的负责

人，她说这里的停车场是经过停管中心正式
审批的，只是证件现在不在。同时，这位负责
人还拿出盖有停管中心公章的发票。

该处停车标志牌显示，仁恒上元小区门

口停车场的收费标准是白天 4 元，晚上 6
元，白天停车超过 5 小时加 1 元，20 分钟内
免费。

而根据郑州市政府发布的关于市内公共
停车差别化收费的通知，位于京广路长江路
的这个停车场所在的区域属于三类区域，
按标准，应该是公共停车场白天 2 元/次，夜
间 4 元/次，该停车场的收费标准远远超过
了规定。

地点4 南三环连云路交叉口橄榄城停车场 私制停车标志牌，收费不给票据

14日晚上6点，记者来到位于南三环连云
路交叉口的某家电卖场门前的停车场。

交叉口的路边竖立着“橄榄城停车场”的
标志牌，上面标注着车位 28个。但是停车场
的收费岗亭已经坏掉，两个不规范的收费牌
挂在岗亭旁的铁杆上。

在这里没有见到穿制服的收费员。
10 分钟后，一辆停在“橄榄城停车场”里

的面包车正要驶出。
忽然，一名 30岁左右的男子赶紧上前阻

拦。在驾驶员递出了几块钱后，面包车才得
以放行。

据面包车副驾驶位置上的高先生说，
他们在这儿停了半个多小时，刚才这名男
子向他要了 3 块钱才让走，而且没给任何
票据。


